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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6        股票简称：保力新        公告编号：2024-027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23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81,766,143.53 元，利润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 -6,782,407,919.72 

加：本期净利润 -81,766,143.53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0 

减：本年内利润分配 0 

减：应付普通股股利 0 

减：其他 0 

期末未分配利润 -6,864,174,063.2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同时根据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公

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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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鉴于2023年公司业绩继续亏损，可供分配利润为负，且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被中

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司拟不对

2023年度利润进行分配，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1、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截至2023年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负，且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司不具备实

施现金分红条件。 

2、公司在 2023 年出推出了铝壳全极耳大圆柱系列电芯新产品，目前正加快推进募

投项目内蒙大圆柱产线产品的量产工作，尽早推出更多型号的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产品，

完善电芯产品布局，以满足新能源市场的不断变化及不同客户的需求。 

鉴于公司上述战略发展的需要，对经营性的流动资金需求较大。因此，为更好的保

障公司项目建设及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综合考虑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生产经营

实际情况，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经

公司董事会讨论，公司拟不对 2023 年度利润进行分配，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利润分配的相关要求，未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预案尚需提请2023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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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是结合公司2023年度实际经营情况

和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做出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发展。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说明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保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